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岳市监南食罚字〔2019〕17号

名称：   岳阳市南湖新区雅杰大酒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30600MA4P6R169Q                               

食品许可证编号：JY24306000246590                    
法定代表人： 沈斌                     

住所（住址）：南湖新区龙山管理处郭镇街001-003号                                       
关于岳阳市南湖新区雅杰大酒店经营无预包装食品案已调查终结，并于2019年11月14日向被处罚单位发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并告知被处罚单位依法享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被处罚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和申请听证的要求。
2019年11月1日，我局执法人员在该店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在该单位厨房冰柜有无标签的预包装“小鱼”（无名称、规格、净含量、保质期等应当标明的事项）15包。经调查，当事人于2018年从中南市场购进该批产品，不能提供该批产品的票据和检验报告书，直至案发之日，共使用15包，库存15包，违法所得156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1份，《营业执照》1份；证明岳阳市南湖新区雅杰大酒店是合法的法人主体；

2、实物照片2张，证明该单位经营的“小鱼”无任何标签标识。                                                                     
3、现场笔录1份，证明该单位厨房冰柜内有无标签的预包装“小鱼”15包的事实；                                                            
4、《现场检查笔录》、《询问调查笔录》与上述证据互相印证该单位购进上述产品30包，至案发之日，已销售15包，销售单价10.4元/包，获得违法所得156元；   
以上证据收集的程序和途径合法，真实有效，与案件事实都具有关联性，均已查证属实，符合证据要求，并经当事人发表意见，当事人未提出异议，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综上所述，本局认为岳阳市南湖新雅杰大酒店涉嫌经营的“小鱼”，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十一）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 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第（二）项“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无标签的预包装“小鱼”15包，没收违法所得156元；
2、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万圆整（RMB：¥10000元）。

合计罚款人民币壹万零壹佰伍拾陆圆整（RMB：¥10156元）。
当事人应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岳阳市交通银行府东支行（账户：岳阳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汇缴结算户；账号：436600710018160003500）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当事人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岳阳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向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本处罚决定的执行。                                           

（印 章）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